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社区公建用房包干建设资金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

主管部门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住宅建设发展

中心

计划开始日期 2022-01-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-12-31

项目资金

项目资金总额 14,253,792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4,253,792

其中：财政资金 14,253,792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4,253,792

上年结转资金

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

项
目
绩
效
目
标

项目总目标
年度总目标

（2022 年 - 2022年）

为切实加强对新建小区的管理，不断完善住宅小区的使用
功能，保障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，确保住宅小区内居民委
员会等社会行政管理、服务用房的供应。在项目开发建设
过程中，完成项目社区公建用房的建设。产业科负责验收
并办妥移交手续后，按规定办理社区公建用房建设资金返
还结算。单位主要领导负总责，定期召开科室会议，督促
执行效率和效果，依据规定与开发企业、乡（镇）政府签
订交接单，保证项目于当年12月底前完成结算。 按
照有关规定，社区公建用房由“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”安
排建设资金。

一、为切实加强对新建小区的管理，不断完善住宅小区的
使用功能，保障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，确保住宅小区内居
民委员会等社会行政管理、服务用房的供应，在项目开发
建设过程中，同步完成项目社区公建用房的建设。二、产
业科负责验收并办妥移交手续后，按规定办理社区公建用
房建设资金返还结算。单位主要领导负总责，定期召开科
室会议，督促执行效率和效果，依据规定与开发企业、乡
（镇）政府签订交接单，保证项目于当年12月底前完成
结算。三、各项目预算的产出及计划完成时间：1.二季
度完成竣工交付项目城桥镇1、2号地块，陈家镇生态社
区11号地块社区公建用房包干建设资金返还，已交付面
积1675.64平方米，申请返还清算资金46917
92元。2.四季度完成竣工交付项目陈家镇41号、4
5-1号地块，城桥镇44号地块地块，长江桂林路育才
路地块社区公建用房包干建设资金返还，预计交付面积3
415平方米，预计返还清算资金9562000元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陈家镇41号、45-1号
地块，城桥镇44号地块地

块，长江桂林
=3415平方米

城桥镇1、2号地块，陈家
镇生态社区11号地块

=1675.64平方米

质量指标 验收是否合格 合格

时效指标 完成移交手续及时性 及时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小区使用功能 完善

可持续影响指标
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和执行

有效性
健全和有效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小区居民满意度 >=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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